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涉旅反馈意见（33-03）整改措施完成情况的公示表

西藏自治区旅游发展厅（盖章）：                  时间：2023年4月18日
	反馈问题
	一些地方在发展旅游产业时没有严格落实法律规定

	核查情况
	林芝市岗云杉林景区分别在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建设旅游设施。林芝市岗云杉林景区未经批准，擅自在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占地4683平方米建设旅游设施，经营至今。

	整改目标
	完成违法违规旅游设施问题整改，全面提升旅游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水平。

	整改措施
	林芝市依法依规拆除岗云杉林景区涉及雅鲁藏布大峡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违建旅游设施，限时完成生态恢复工作。对涉实验区违建设施整改方案进行科学论证、分类施策，按程序报审后限期完成整改工作。     

	牵头部门
	自治区旅游发展厅

	责任及配合单位
	自治区旅游发展厅，林芝市委（市政府）；自治区林草局


	责任人
	林芝市旅游发展局局长    谭 勇

	联系电话
	13889901901

	整改主要工作及成效
	截止目前，已完成原林芝地区旅游局投资修建的岗云杉林景区涉核心区旅游设施验票处、销售长廊、片石停车场、11处标识标牌拆除整改工作。完成对该地块进行覆土、种植树木（云杉）40棵、撒播草种等生态恢复工作。针对涉实验区旅游设施，调整宣传导示牌5处、巴卡圆形厕所2座，巴卡售票处，栈道及铺装路面、防洪堤、休息亭等设施，计划用于林业管护人员巡护休息区、生态宣传栏。目前，波密县人民政府已邀请西藏丰晓农林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对涉实验区旅游设施保留进行科学论证，为保证该论证结果的专业性，县文旅局委托西藏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对《波密县岗云杉林景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对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科学论证报告》予以上会论证，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于2023年3月18日组织专家上会论证，并于当日论证通过。4月11日，林芝市环保督察整改办上报销号台账。


